进（出）口农作物种子（苗）审批表

有效期：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     编号：（200 ）第    号

	申请单位(章)
	
	法定代表人
	

	地    址
	
	邮政编码
	

	电话号码
	
	进(出)口口岸
	

	代理单位(章)
	
	电话号码
	

	地   址
	
	邮政编码
	

	出(进)口单位
	
	出(进)口国家
	

	作物名称
	品种名称
	单位
	数量
	质量
	用途
	计划种植地区
	外汇单价

	
	
	
	
	
	
	  
	

	总外汇额

（美元）
	
	人民币金额

（元）
	

	审核单位意见

负责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	农业部审批意见

审批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（审批专用章）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南省农业厅印制
注：1.进（出）口农作物种子的用途分为试验、对外制种、大田生产；单位是指数量单位，以公斤（吨）、株、粒、头计；总外汇额以美元计。

2．本表一式四联，审批机关、植物检疫审批机构、海关、审核单位各执一联，字迹清楚，涂改无效。

